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实验室信息收集整理和档案管理制度

（杭电实【2008】251 号）

为加强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科学评价实验室的基本工作情况，健全工作制度，保证及

时、准确、科学地收集、统计、运用实验室的各种信息，提高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的功能和效

率，更好地评估投资效益，特制定本制度。本制度也适用于研究所等有关部门建有的实验室。

一 实验室信息收集和档案范围

第一条 实验室信息和档案内容：

1、实验室基本情况：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建制审批（含实验室建立、合并、调整、撤

消等）文件、实验室的改扩建情况、专业和学科实验室建设与发展规划；实验室仪器设备总

值、仪器设备台套数、房间号、面积及实验室工作考核评估情况等。

2、实验教学基本信息：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计划、教材、讲义、实验指导书、电

子课件、学生实验报告；每学期实验教学任务及实验室工作记录、实验教学课表及实验项目

统计等；实验教学的考核及上级检查、评估成绩；实验课程名称、实验项目名称及个数、实

验项目的更新改进等资料、面向的专业和对象、组数、人时数（按实验者类别不同计算）、

实际开出情况。

3、实验室科研与社会服务基本信息：论文，成果鉴定证书，承担的项目名称、级别、

经费以及自制或改造的实验仪器设备的验收报告，承担的社会服务项目及工作量等。

4、实验室人员基本情况：实验室主任和各类工作人员（包括实验室专、兼职人员）的

年龄、学历及职称等情况。

5、实验室管理：学校和实验室主管部门下发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有关文件和资料、

实验室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实验室人员岗位责任制；人员考核记录、培训计划及实施情况；

校、院布置的临时性任务完成情况和事故处理材料；实验室仪器设备信息（要求见下面第二、

三条。

第二条 仪器设备信息和档案内容：仪器设备和低值耐用品台帐（含仪器设备规格型号、

台套数量、单价、状况及技术资料等）、卡片、增减变动情况、利用率、完好率，仪器使用

维修记录、设备领用和材料消耗记录等。

第三条 大型仪器设备信息和档案内容：除第二条内容外，大型仪器设备要建立完整的

技术档案并纳入学校档案馆管理，档案内容包括产品出厂的全套技术资料，论证报告、订货



合同、验收报告、维修保养、调动借用、事故处理等，直到报废整个寿命周期的记录和原始

资料。

大型仪器设备到货后，设备处组织校档案馆与实验室共同开箱，档案馆保存设备装箱单、

说明书等全部原始资料文档（实验室需要时向档案馆借阅）；并填写大型仪器设备开箱记录

由档案馆存档。

第四条 实验室和设备经费使用情况：年度仪器设备购置、材料消耗、仪器设备维修、

条件建设等经费支出情况统计，实验室年度科研项目、对外培训、测试、技术协作、劳务等

收入情况统计。

第五条 仪器设备采购档案内容：购买仪器设备无论是公开招标方式，还是其他方式都

要建立相应的采购档案资料，每年年底整理成册，交学校档案馆保存。

1、招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方式采购仪器设备的档案资料包括：

1.1 已审批的实验室建设任务书或仪器设备申购表；

1.2 招标文件（含答疑后修改的内容）；

1.3 开标纪录；

1.4 中标单位投标文件；

1.5 投标结果汇总表；

1.6 评标决标意见书；

1.7 合同；

1.8 合同签订和执行过程中的有关变更的审核批准材料；

1.9 设备验收记录及有关材料。

2、竞争性谈判等方式采购仪器设备的档案资料包括：

2.1 已审批的实验室建设任务书或仪器设备申购表；

2.2 同意采用竞争性谈判等进行采购的审核批准材料；

2.3 仪器设备采购询价单；

2.4 供货商的报价单；

2.5 询价意见书；

2.6 合同；



2.7 合同签订和执行过程中的有关变更的审核批准材料；

2.8 设备验收记录及有关材料。

3 采用跟标或直接采购方式进行的零星设备采购，需要在仪器设备申购表注明，是跟

标方式的还需写明所跟标项号和时间。

二 实验室和仪器设备信息整理和档案管理

第六条 实验室和仪器设备信息收集、整理，最后建立档案是一个系统工程，档案是实

验室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学校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管理人

员、教师和研究人员要树立信息收集的意识，都有义务、有责任向信息管理员提供有关信息

资料。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档案，应从实验室和有关部门建立之日起开始建档，并逐年积累，

妥善保管。还应根据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档案的内容进行统计整理、编目、立卷，定期归档。

第七条 实验室专职管理人员应及时填写仪器设备账、实验教学有关记录等；每学期末

统计设备利用率、完好率、实验开出等情况；整理实验教学大纲、计划，学生实验报告，安

全检查等有关资料。切实做好实验室工作记录，以利于人员考核材料的积累，为信息的收集

整理提供更为全面的原始依据。

第八条 各实验室和有关部门应设兼职信息档案员，负责实验室和设备信息收集整理和

档案工作；在信息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完成学校或上级对实验

室和仪器设备的检查工作；按时完成上报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厅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统计报

表和报盘工作，上报信息需经实验室主任和部门领导审核，一式两份，一份上报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同时提供电子文档），一份留实验室和有关单位存档。

第九条 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档案工作应在学校档案馆的指导下进行，实验室和部门负责

人担负档案管理及监督检查工作。实验室和有关部门的信息档案员，必须熟悉档案管理的基

本知识，工作严谨求实，努力维护档案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与全面。

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档案的保管归属（由学校档案馆或留实验室存档）及保管期限执行学

校有关档案管理的文件。

三 附 则

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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